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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小额快速”审核条件的专项核查意见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和晶科技”）拟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安徽高新投新材料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北市成

长型中小企业基金有限公司、淮北盛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和晶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晶智能”或“标的公司”）合计 31.08%的少数股东

股权，并拟向不超过 35 名投资者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和晶科技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的规定，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小

额快速”审核条件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 

（一）《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 

《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文件受理后，本所重组审核机构经

审核，不再进行审核问询，直接出具审核报告，提交并购重组委审议： 

（一）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二）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发行的股份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 5%且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 

1、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和晶智能 31.08%股权，根据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价格，并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十二条和十四条的规定，分别以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计算

的相关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注
 

标的资产 

(a) 

交易价格 

(b) 

指标选取 

(c)=(a)\(b)孰高 

上市公司 

(d) 

指标占比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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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68,846.30 25,925.43 68,846.30 289,227.18 23.80% 

营业收入 58,290.32 不适用 58,290.32 206,036.75 28.29% 

资产净额 25,119.41 25,925.43 25,925.43 89,452.29 28.98% 

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购买少数股东股权，计算财务

指标占比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

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净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 

本次购买和晶智能少数股东股权对应的交易标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

收入指标均未超过上市公司相应项目的 50%，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上市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5 亿元 

除本次交易外，上市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25,925.43 万元，不超过 5 亿元。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 

（一）《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 

《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适用前条（即《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 

（一）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或者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二）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者本所公开谴责，或者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或者其相关人员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本所纪律处分。”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 

1、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和晶智能 31.08%

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现金对价；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考虑从募集资金中扣除财务性投资因素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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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将减至不超过 4,750 万元（含 4,750 万元）； 

2、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最近 12 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深交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3、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深交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小额快速”审核条件，

可适用“小额快速”审核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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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小额快速”

审核条件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赵冠群               王宇辉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8 日 

 

 


